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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壹、緒論 

一、計畫緣起 

近年來，為推動國家各項重大政經建設，考量國防戰備任務，

國防部陸續辦理營區騰讓，並配合地方發展及國家建設釋出，以

有效活化資產、促進土地利用。位於臺南市安平區安平小砲台附

近之立民營區(原聯勤橡膠廠)，民國 96 年配合「安平港歷史風貌

園區」之「安平水景公園區段徵收案」搬遷，區段徵收後領回土

地(古堡段 2004 地號)，原由國防部軍備局經管，因其公用財產用

途廢止，已依國有財產法第 33 條及第 35 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財

產並移交國有財產署接管，現況作為停車場使用，為一低度使用

之土地。 

 

古堡段 2004 地號土地，位於安平歷史水景公園(公 3-2)北側，

此為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之核心蛋黃發展區位，周邊具有德記洋

行、安平古堡、東興洋行等許多重要人文景觀資源，其發展具有

牽動安平區未來發展導向之重要性，惟至迄今尚未開發利用；又

該筆土地座落之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(以下簡稱特文二)，於現行

都市計畫指定為「整體街廓規劃、分期開發」地區，其開發必須

整體規劃經都委會審議通過備案後，方可據以申請建築執照，據

此都市更新地區之劃設，應涵蓋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之完整街

廓，以符都市計畫劃設精神，並增進整體性開發效益。 

 

是以，為配合國防部軍備局推動空置營改土地之資產活化，加

速帶動安平地區之觀光產業發展，古堡段 2004 地號營改土地更新

已列為本市 103 年度施政計畫，特以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

第三款配合地方重大建設為法令依據，擬定古堡段 2004 地號座落

之特文二街廓為更新地區，期望藉由公有地之都市更新、整體規

劃，作為安平區整體發展之起點，以「朝向更新基地與周邊建設

共創社會公共價值」為執行圭臬，不僅提昇營改基地的經濟效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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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都市更新價值，加速達到營改土地資產活化與都市環境更新的

目標外，並將適當回應都市發展所強調之生態都市設計訴求，促

使營改土地及周邊都市環境之共同成長。 

 

二、法令依據 

本更新計畫主要依據下列法令辦理： 

(一)都市更新條例第五條 

(二)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

本案係為配合中央或地方重大建設申請劃定之都市更新地

區，其相關依據如下： 

1.中央補助辦理都市更新規劃招商案：古堡段 2004 地號及其周邊

土地更新規劃，業經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 年 11 月 18 日營署

更字第 1022923354 號函示(附件一)，同意補助辦理都市更新規

劃招商案。 
2.古堡段 2004 地號處分後，將挹注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：依

據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民國 103 年 9 月 10
日台財產接字第 10330010320 號函示(附件二)，古堡段 2004 地

號土地同意依國有財產法第 33 條及第 35 條規定變更為非公用

財產並移交國有財產署接管，該筆土地處理得款於扣除作業費

用後，悉數撥交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運用。 
3.認屬地方重大建設：依據民國 104 年 1 月 26 日府都更字第

1040044989 號函示(附件三) ，本案已列入本市 103 年度施政計

畫，奉准認定為配合地方重大建設辦理都市更新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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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貳、更新地區範圍 
本更新地區座落於臺南市安平區，公 3-2 公園用地(歷史水景

公園)北側之「特文二」土地使用分區與古 5(夕遊出張所)之古蹟保

存區，其範圍東臨王城路，北以洲平路為界，西臨安北路 370 巷(詳
圖 2-1)，面積為 7.46 公頃。 

 
資料來源：底圖為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

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2-1 更新地區範圍示意圖 

 參、發展現況 

一、現行都市計畫 

本更新地區現行計畫為民國 101 年 3 月 30 日發布實施之「變

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 (細部計畫 )第一次通盤

檢討案」 (詳圖 3-1 所示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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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1 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

(一)土地使用計畫及開發強度 

1.土地使用分區與強度 
本更新地區之土地使用分區包含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

(特文二)及古蹟保存區(古 5)。其中特文二建蔽率為 60%，容積

率為 240%；古蹟保存區則無開發強度(詳圖 3-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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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2 更新地區現行計畫示意圖 

表 3-1 更新地區內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表 

分區/用地別 面積(公頃) 比例(%) 

特文二 7.35 98.53

古5 0.11 1.47

總計 7.46 100

2.機能定義 
特定文化專用區係配合未來觀光旅遊產業之進駐以及特定

區之文化休閒主題而劃設，冀能透過文化創意結合歷史與水岸

資源，進一步拓展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之國際觀光市場

與客源，並增加觀光收益及旅遊價值。因此，其機能主要包含

在地藝文、創意研發之相關活動，以及水岸休閒與遊憩之複合

活動為主，並設定以文化藝術以及休閒遊憩機能之使用開發為

場域特色，為一涵蓋歷史、漁村與製鹽產業等本土文化主題呈

現之複合式使用分區。 

依開發特色與使用強度細分為「第一之一種特定文化專用

區」及「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」等二類細部計畫分區，而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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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地區座落之第二種特定文化專用區，其機能定義為「藝文

創意研發型」，係以在地藝文駐站、提昇技術研發與培育創意

文化，並提供複合型觀光住宿機能之使用為主。 

 (二)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 

有關特文二之土地使用管制相關內容分述如下： 

1.建築物及土地使用規定 
(1)允許使用項目 

戲院、視聽歌唱場、遊藝場、歌廳、保齡球館及訓練場、

攤販集中場、大型商場(店)或飲食店、證券及期貨業、金融

業分支機構、票券業及信用卡公司、小客車租賃業之停車庫、

運輸業停車場、客運停車站、貨運寄貨站、農業資材、作為

銀樓金飾加工業之工廠、民宿、旅館、國際觀光旅館、遊樂

園業、教科文展示場館、水族館、音樂廳、國際會議中心及

其他展示支援設施、藝文社團、創意及研發機構、育成中心、

導覽中心、文化工作室、設置車站、輪渡站、碼頭、棧橋或

曳船相關設施(提供水上觀光遊憩與遊艇活動之所需)。 
(2)經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允許使用項目 

住宅、舞廳(場)、酒家、酒廊、特種咖啡茶室或其他類

似之營業場所、汽車保養所、機車修理業、計程車客運業。 
2.獎勵措施 

(1)容積獎勵 
本更新地區範圍內之特文二街廓基地臨接 15 公尺以上

計畫道路，面對 5 公頃以上公園，且面積達 5,000 ㎡以上者，

適用建築基地綜合設計及增設停車空間相關獎勵規定，其容

積獎勵上限以基準容積 0.3 倍為原則。 
(2)更新獎勵 

符合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者，適用都市更新相關獎勵。 
(3)設置斜屋頂獎勵 

建築物在最頂層設置斜屋頂且其總投影面積為最頂層建

築面積四分之三以上，除依建築技術規則第 162 條第一項第

二款所規定之屋頂突出物…等不計入容積之面積外，獎勵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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層樓斜屋頂投影面積 20%之樓地板面積得不計入容積。 
(4)相關規定 

獎勵容積之使用仍應依各分區最大建築高度之規定，未

使用之容積額度得依容積移轉相關規定辦理移轉並以一次申

請移轉為限。 
(5)民國 103 年發布實施之「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」第 37 條 

都市計畫地區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都市計畫法第八十三

條之一規定可移入容積外，於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額度規

定之累計上限，不得超過下列規定： 
a.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：建築基地一點

五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零點三倍之法定容積再加

其原建築容積。 
b.前款以外之地區：建築基地一點二倍之法定容積。 

放射性污染建築物及高氯離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之拆除

重建依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與本細則第四

十三條規定辦理。 
3.容積移轉實施地區 

本更新地區範圍內之特文二街廓為「指定容積接受基地」

(如圖 3-3 所示)。 

4.受限最小基地開發規模規範 
本更新地區範圍內之特文二街廓，為考量基地的細分規模

與整體開發效益，以提高整合使用價值，特劃定最小基地開發

規模 10,000 ㎡(如圖 3-4 所示)。 

5.「整體街廓規劃、分期開發」規定 
(1)本更新地區範圍內之特文二街廓指定為「整體街廓規劃、分

期開發」地區(如圖 3-5 所示)，其第一期開發計畫應併同整

體規劃、分期內容及必要之分區容積配置規劃，經本市都委

會審議通過並備案後，方可據以申請建築執照。後續分期開

發計畫應依整體規劃內容辦理。 
(2)整體規劃、分期內容及分區容積配置規劃若有調整修正必要

時，可併同後續分期開發計畫提出，其審議核可程序同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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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3 現行計畫之容積移轉實施區位示意圖 

 
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4 現行計畫之基地最小開發規模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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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5 現行計畫之整體規劃分期開發位置示意圖 

(四)都市設計管制內容 

有關特文二之都市設計管制相關內容分述如下： 

1.都市設計審議範圍與授權規定 
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全區均應辦理都市設計審議，

本更新地區之審議層級為「都市設計委員會」。 

2.人行、自行車及水上動線系統 
本更新地區範圍內之特文二街廓，臨計畫道路側劃設人行

動線與自行車動線系統(如圖 3-6 所示)，其人行步道及自行車道

設計規範說明如下。 

(1)公園、綠地、人行步道及廣場之設計有高程差時，應考量無

障礙設施之設置，以利通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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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公有人行道若經申請核准，得與退縮地共構設計時，公有人

行道原有機能(如地下管線、植栽、路燈、站牌、電話亭…

等)應予保留。 
(3)自行車道設計可結合建築退縮地進行留設，單獨劃設時不得

小於 1.5 公尺。 
(4)自行車道應有良好的車道鋪面與停車設施，獨立設置指示標

誌與照明系統，並與現有交通管制設施共構或系統整合，以

提高使用者的辨識與安全效果。 
(5)自行車道應串連觀光休憩據點，在節點或與公共設施交會處

及轉向區位地點，應設置自行車路網分佈圖，以提供充份的

行車觀光資訊。 
3.建築物指定斜屋頂設計之地區 

本更新地區範圍內之特文二街廓指定為應設置斜屋頂分

區，其區內高度五層樓(含)以下建築物屋頂除依規定留設之屋

頂避難平台外，應設置斜屋頂，惟合法宗教建築及經都設會審

議通過者不在此限。有關斜屋頂設計規定(如圖 3-7)如下：  

(1)建築物凡面向道路或公共開放空間者，其斜屋頂面或山牆面

應以面向該道路或公共開放空間設置。 
(2)建築物設置斜屋頂之斜面坡度(高/底比)應界於 3/10 至 6/10 

之間，單一斜面底部縱深不大於 6 公尺。 
(3)斜屋頂之屋面排水應以適當之設施導引至中水系統或地面

排水系統。 
(4)斜屋頂總投影面積，應為建築面積之 3/4 以上。但依建築技

術規則規定，應設屋頂避難平台致有不足者不在此限。 
(5)建築物於屋頂層附設之各種屋頂突出物，應自女兒牆或簷口

退縮設置。 
(6)建築物屋頂突出物應設置斜屋頂，且應按各棟建築物屋頂層

突出物各部分投影總面積至少 60%設置。 
(7)斜屋頂部分得設置老虎窗，老虎窗外觀高度以不超過斜屋頂

高度之三分之二為限，每一老虎窗單元外觀寬度不得超過其

高度，老虎窗外觀寬度總和以不超過斜屋頂底面寬度之二分

之一為限(如圖 3-8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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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6 現行計畫之人行、自行車及水上動線系統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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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7 斜屋頂設計準則示意圖 

 
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8 斜屋頂老虎窗設計準則示意圖 

 
4.建築物色彩基準 

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之建築物其外觀色彩設計應以

簡潔素雅之自然色彩為原則，並應儘量使用建材本身的色彩，

減少飾面塗裝之油漆或塗料。 

另為塑造地區特殊風格，針對本更新地區所屬「環安平港

水岸景觀區」特訂定色彩基準，規範其外觀色彩以明亮及高彩

度之色系為基調，並可選用融合水岸的豐富色彩為組合。 

5.指定留設開放空間規定 
(1)退縮建築空間 

a.公共設施及整體開發地區內之建築基地應一律退縮至少 5
公尺留設帶狀開放空間。 

b.臨安平港水岸、臨水景公園、車站及鄰避性設施用地之建

築基地應一律退縮至少 10 公尺留設帶狀開放空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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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其他建築基地應依圖 3-9 所示之規定退縮，退縮部份應設

置無遮簷人行道，並計入法定空地。 
d.退縮地設計準則 

(a)其他分區臨道路退縮設計：臨道路境界線應設置 1.5 公

尺寬之喬木植生帶，臨建築牆面線應設置至少 2 公尺淨

寬之透水步道。 
(b)退縮建築空間免再留設騎樓地。 

(2)廣場式開放空間 
a.為營造都市景觀舒適性及轉向引導性，指定留設廣場式開

放空間位置(如圖 3-9 所示)，本更新地區範圍內之特文二

街廓內共 5 處指定留設廣場式開放空間。 
b.指定位置之建築基地，應將法定空地留設面積之 30%集中

於街角。 
(3)視覺走廊式開放空間 

為保留區內親水、古堡核心地標及舊港口安平夕照等視

景軸線的聚焦效果，特定區內指定留設視覺走廊位置，如圖

3-9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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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9 現行計畫之指定留設開放空間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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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最大建築高度 
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之最大建築高度規定如圖 3-10

所示，其審議原則如下： 

(1)以安平古堡城基(+12.24)與湯匙山頂(+9.81)的高度為參考基

準。在古堡緊鄰之週邊舊部落地區以不超過其城基之高度為

限；而湯匙山之緊鄰建築高度以不超過山頂為原則。 
(2)考量由舊港口進入港區後對安平港區水岸景觀的環形逐層

提昇場域意象。 
(3)為維繫安平夕照及特定區邊界密林的景觀，將最大建築高度

設定在保安林的附近，並以保安林 20 公尺的高度為上限原

則。 

 
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10 現行計畫之最大建築高度規定區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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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照明設計 
(1)動線照明 

a.主要道路與次要道路之車行照明應區分不同的光源與色

溫。 
b.道路照明配置，於重要節點與路口，應縮短燈源的間隔，

提高路面照度效果。 
c.超過 2 公尺以上之人行道應設置人行道燈，並與街道傢俱

整合設計，如單側為公園、學校時，應考量配合設置步道

燈或於圍牆設置照明，以強化夜間活動的安全性。 
(2)建築物照明 

依建築物照明視覺效果分為三類特色地區，如圖 3-11 所

示： 
a.建築量體照明地區：包括地標型建築物、指定留設開放空

間周邊之建築、古蹟保存區、公共建築及舊部落地區既有

道路與外側計畫道路交口處二側基地。 
b.建築屋頂照明地區：包括臨鹽水溪、臨水景公園，臨保安

林等地區；其中臨鹽水溪之照明不得設置具雷射及閃爍式

之燈具。 
c.建築地面層照明地區：包括歷史部落區、沿街商業區、臨

水岸商業區等；其中歷史部落區不得設置具雷射及閃爍式

之燈具。 
(2)其他地區照明以夜間活動及粧點為目的，並設置於地面層為

原則，但不得設置具雷射及閃爍式之燈具。 
(3)燈具應作適當之遮掩，照明效果應避免造成活動高度或使用

者的眩光；需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之基地應一併提出照明計

畫。 
8.其他元素規定 

(1)鋪面設計 
應力求與周邊環境維持和諧的關係，高度、色調與材質

應與相鄰基地採一致性設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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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建築物附屬設施物 
a.建築物之必要附屬設備 (如屋頂水塔、空調設備、廢氣排

出口…等)位置亦應考量立面整體景觀，儘量避免外露於

公共視野。 
b.建築物的排放廢氣或排煙設備之排放口，不得直接朝向人

行空間。 
(3)雨遮之設置 

臨接計畫道路兩側之建築基地，一樓得於牆面線外，設

置底部高於地面 2.5 公尺以上，水平投影長度 2 公尺以下之

素面遮陽設施。二樓以上得設置水平投影長度 1 公尺以下之

素面遮陽設施。 
(4)廣告物管理 

a.指定地區內(如圖 3-12)之廣告物需經所屬審查單位核可後

始得設置： 
(a)與古蹟保存區相鄰或隔道路對側之基地：本府文化局。 
(b)前述範圍以外之安平舊部落保存與再發展區、與安平港

水岸、公園相鄰或隔道路對側之基地：併同都市設計審

議提請都設會審議。 
b.其他未指定地區：依「臺南市廣告物管理自治條例」規定

辦理。 
c.臨公一之各類分區用地，考量河濱自然生態景觀，二樓樓

地板以上高度不得設置廣告物。 
(5)依規定留設之開放空間應集中配置，且不得設置有礙公共使

用之障礙物。 
9.申請開發建築案件，經都設會審議通過者，得不適用本管制事

項之全部或一部份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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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11 現行計畫之夜間照明景觀規範區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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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「變更臺南市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特定區計畫(細部計畫)第一次通盤檢討案」說明書 

圖 3-12 現行計畫之廣告物審查範圍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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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人文歷史與自然景觀資源 

(一)人文歷史資源 

更新地區座落之安平區為臺灣文化孕育的起始地之一，亦為

臺灣近代歷史發展的起點，該區擁有寶貴豐富的環境與文化資

源，包含安平古堡、億載金城、道光砲臺、德記洋行、東興洋行、

海山館及安平六社的傳統部落文化內涵社群。 

由於歷經四百年不同時期與不同文化的發展，安平地區遺留

豐富的文物與多樣的空間痕跡，茲將觀光遊憩資源分成以下五大

類型： 

1.第一類型為宗教廟宇導覽：如開臺天后宮、觀音亭。 
2.第二類型為歷史古蹟巡禮：如安平古堡、億載金城、小砲臺、

海山館、妙壽宮、延平街古井等。 
3.第三類型為古市街追尋：如安平三古街的延平街(開臺第一街)、
中興街、效忠街。 

4.第四類型為外商商行遺跡如：德記洋行(現今的蠟像館)、東興洋

行。 
5.第五類型為地方名俗文物體驗：如劍獅、何傳先生舊宅、王雞

屎洋樓、熱蘭遮城博物館及全國僅存蚵灰窯等。 

(二)自然景觀資源 

安平港原為海濱海邊沙洲，近百年來逐漸與內陸連通，分為

自然水系與人工的水文，交織成為特殊的地理及生態景觀，主要

自然景觀分佈包含以下區域： 

1.四草湖：為臺江內海的殘存水域，周邊有豐富的濱海植物。 
2.安平夕照：沙灘、樹林、河口為夕陽景觀襯托景觀長岸。 
3.鹽水溪口：有各種底棲生物及水域植物，招潮蟹數十種之多。 
4.灘岸：木麻黃防風林及鷺鷥、喜鵲等鳥類生態。 
5.安平港：漁港、商港、水岸及運河形成的藍色項鍊為都市特色

主要資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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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億載金城周圍：有紅樹林及混生植物，其中有地蟹科生物等。 

此外，由於位處亞熱帶型氣候地區，具有多樣的棲地型態，

如錢鼠、刺鼠、鬼鼠等哺乳類；港區則常見海鷗，亦有稀有之黑

嘴鷗、唐白鷺等蹤跡；防風林為鷺鷥築巢區；常見之魚種屬河海

迴游或河口魚種；水邊又有各種蝦、蟹及蚵、貝現蹤；昆蟲則以

蜻蜓、蝴蝶、蛾為主。植物方面，安平區最為人樂道的就是珍貴

的濕地物種「紅樹林」，如五梨跤、海茄苳及欖李；沿海沙岸邊

有耐旱、耐風的馬鞍藤、濱刀豆、濱刺草等；防風林有木麻黃與

黃槿；公園綠地及路邊則有多種野生草木植物，如銀合歡等。 

 

圖 3-13 更新地區周邊人文歷史與自然景觀資源分佈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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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土地權屬概況 

本更新地區座落於安平區古堡段 2000~2006 地號等 7 筆土地，

合計總面積 74,619.64 m2，範圍內除 2004 地號(財政部國有財產署)
及 2001、2002、2003 地號(臺南市政府文化局)為公有地外，餘為

私有地，詳表 3-2 及圖 3-14 所示。 

表 3-2 更新地區內土地權屬一覽表 
土地權屬 管理單位 面積(m2) 比例(%) 

公有地 
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,140.49 14.93% 
臺南市政府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1,095.04 1.47% 

小計 12,235.53 16.40% 
私有地 62,384.11 83.60% 
合計 74,619.64 100.00% 

 

 

圖 3-14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佈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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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土地發展現況 

(一)周邊土地使用發展現況 

更新地區周邊土地使用，東側為安平舊聚落，西側多為新興

社區，其土使用現況部分，舊聚落 1 樓多為沿街商業使用，2 樓

以上為住宅使用，新興社區則大多以住宅使用為主。以下分為建

築樓層及建築型態兩種現況加以說明： 

1.建築樓層 
更新地區兩側街廓建物，以 1~2 樓高為主，主要分佈於發

展較為早期的舊有聚落，如安平古堡周邊以及基地東側西門國

小附近部分地區；而沿安北路以西至四草大橋之間，新建之建

築大約為 3~5 樓高，其中位於洲平二街與洲平三街之間，興建

中之大員皇冠假日酒店，預計樓高為 12 層。 

2.建築物型態 
更新地區兩側街廓建物，主要為低樓層透天建築型態，屬

於早期建築與聚落，沿安北路往西穿越舊有聚落則為新興聚

落，形成於安北路西段近海地段，已有許多新闢社區住宅建築

(如白鷺灣社區等)，其建築型態分為透天住宅社區及大樓。 

(二)更新地區土地使用發展現況 

更新地區內屬原營區部分之建物，配合安平水景公園區段

徵收作業已先行辦理拆除，現況區內主要建築物為樓高 1 樓之

夕遊出張所(即市定古蹟，原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南支局所成立

的安平支局)，主要設施則為安平歷史水景公園及鹽神白沙灘公

園，周邊計畫道路以及公共設施現況皆已開闢完成。現況臨安

北路與安北路 370 巷轉角為歷史水景公園之公有停車場使

用，夕遊出張所西側部分土地做為夕遊出張所之遊客停車場，

其餘土地使用現況均為空地。詳細土地使用現況說明，如表 3-3 
彙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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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15 周邊建物樓層示意圖 

 

圖 3-16 周邊建物型態示意圖 

表 3-3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現況說明 
區位示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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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部區位 現況描述 

 

1(夕遊出張所)： 
為更新地區範圍內主要的人文景觀景

點，原為臺灣總督府專賣局臺南支局所

成立的安平支局，現已重新整修並為以

鹽製品為主題之人文遊憩景點。 

 

2(東側現況)： 
更新地區東側鄰安北路土地，目前現況

均為空地尚無建築等相關設施物。 

 

3(鹽神白沙灘公園)： 
為安平歷史水景公園之一部分，緊鄰夕

遊出張所，除包含水景公園水域景觀

外，另設有小型沙灘，供遊客使用。 

 

4(安北路)： 
為更新地區南側之安北路，經此往東通

往安平老街等歷史聚落及臺南市區，往

西則可至四草大橋、四草大道、觀夕平

臺等地區。 

 

5(歷史水景公園公有停車場)： 
位於安北路及安北路370巷之街角，提供

觀光遊客之車輛停放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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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(夕遊出張所停車場)： 
鄰夕遊出張所西側之空地，目前主要提

供夕遊出張所遊客停車使用。 

 

7(洲平路)： 
更新地區北側洲平路，為目前車輛進出

基地之主要對外連絡出入動線。 

 

8(安北路370巷)： 
更新地區西側安北路370巷，係為洲平路

及南側安北路之連通道路，現況以東為

歷史水景公園公有停車場之停車場出

口，西側為現有聚落。 

更新地區東側使用現況 

更新地區西側使用現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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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交通系統發展現況 

(一)道路系統與大眾運輸系統 

1.道路系統 
更新地區周邊道路系統，依其功能歸類為聯外道路、主要

道路及次要道路等三種層級(如圖 3-17)，分別說明如下： 

(1)聯外道路：四草大橋與四草大道 
安北路往西銜接之四草大橋，為聯絡安南、七股等地區

之南北向聯外節點，經由四草大橋北銜之四草大道，往北連

通臺江大道、國道 8 號，並順之連接國道 1 號及國道 3 號。 
(2)主要道路：安北路、洲平路、王城路 

更新地區周邊主要道路為安北路、洲平路與王城路，提

供南北向及東西向之運輸需求。安北路為更新地區現況南側

主要東西向道路，非為計畫道路，往西連接四草大橋轉往安

南區、七股等地區，往東則通往臺南市中心地區；王城路及

洲平路為更新地區東側及北側道路，可連接城平路、同平路

通達安平區新興社區。 
(3)次要道路：世平路、世平一街、世平五街 

次要道路系統為提供住宅社區內服務使用。 
 
2.大眾運輸系統-公車系統 

目前行經更新地區周邊公車路線，計有市區 2 號公車及臺

灣好行觀光休閒公車 88 安平線、99 臺江線等，其行駛路線及

班次間隔時間，分述如下： 

(1)市區公車 
2 號市區公車，由崑山科技大學發車，行經臺南公園、

臺南火車站、西門路、民生路後進入安平地區，以崇義社區

站為折返點，部分班次則繼續行駛至四草、三鯤鯓。班次間

距尖峰時刻每 15 分鐘一班，離峰時刻每 30 分鐘一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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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觀光休閒公車 
a.88 安平線：由臺南公園發車行經火車站、孔廟、赤崁樓等

地區，進入安平後行駛至市政中心(永華路)、林默娘公園、

億載金城、安平古堡、德記洋行、安平樹屋後往西行駛至

觀光漁市場、觀夕平臺。班次間距平日每 1 小時一班，例

假日每 30 分鐘一班。 
b. 99 臺江線：由臺南公園發車行經火車站、吳園、赤崁樓

等地區，進入安平後行駛至安平蚵灰窯文化館、安平古堡、

安平樹屋後經四草大橋轉往安南至七股鹽山。班次間距平

日每 1 小時一班，例假日每 30 分鐘一班。 

 

圖 3-17 周邊道路系統現況示意圖 

 
圖 3-18 大眾運輸系統路線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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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停車供需現況 

更新地區周邊停車空間，主要分為路外停車場及路邊停車格

兩種類，總計提供大客車停車位 18 席、小客車停車位 566 席、機

車停車位 404 席，詳細說明如下： 

1.路外停車場 
更新地區及其周邊之路外停車場總計 7 處，其中水景公園

東停車場及水景公園西停車場為更新地區內停車場；合計路外

停車場停車空間，大客車停車位 18 席、小客車停車位 427 席、

機車停車位 90 席。 

2.路邊停車格 
更新地區周邊路邊停車格路段總計 6 處，其中安北路-水景

公園段及古堡街-水景公園段緊鄰更新地區；合計路邊停車空

間，小客車停車位 139 席、機車停車位 314 席。 

表 3-4 更新地區周邊停車空間一覽表 
停車場類型 停車場/路段 車輛別 停車格總量(席) 

路外停車場 

水景公園東停車場 
大客車 11 
小客車 100 

水景公園西停車場 小客車 50 
履鋒東村停車場 機車 19 
聯勤南停車場 小客車 154 
小砲臺南停車 小客車 57 

天后宮附設停車場 
大客車 7 
小客車 55 
機車 71 

公墓附設停車場 小客車 11 
小計 535 

路邊停車格 

安北路-水景公園段 小客車 114 
古堡街-水景公園段 小客車 6 
安平樹屋 機車 88 

古堡街 
小客車 9 
機車 183 

大平路 小客車 6 

安平路-安平第一公墓段 
小客車 4 
機車 43 

小計 453 
合計 98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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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-19 更新地區周邊停車空間分佈圖 

六、更新參與意願 

本更新地區範圍內，計有 4 筆公有土地，依都市更新條例第二

十七條，公有土地及建築物應一律參加都市更新。其中古堡段 2004
地號土地，原土地管理機關(國防部軍備局)已同意採都市更新方式

挹注營改基金，爰此目前接管之國有財產署，基於本案為內政部

營建署核屬都市更新示範計畫核定補助之都市更新地區，且尚無

核定有設定地上權及改良利用之計畫，同意參與本次都市更新(詳
附件四)。 

私有地部分，經民國 103 年 8 月 1 日及 10 月 14 日兩次地主協

調會議，私有地主均未反對劃入更新地區。爰此，基於考量整體

開發效益與完整街廓發展，特將特文二及古 5 所在完整街廓劃為

都市更新地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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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肆、基本目標與策略 

一、更新目標 

本更新地區位於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內，周邊人文地景資源豐

富，為臺南市觀光旅遊產業的重點區域。依循現行都市計畫對於

特定文化專用區之機能定義：「特定文化專用區係配合未來觀光

旅遊產業之進駐及特定區之文化休閒主題而劃設，主要機能包含

在地藝文、創意研發之相關活動，以及水岸休閒與遊憩之複合活

動為主，並設定以文化藝術以及休閒遊憩機能之使用開發為場域

特色，涵蓋歷史、漁村與製鹽產業等本土文化主題呈現之複合式

使用分區」，本更新地區以「藝文創意研發」為發展定位，於此

定位下為展現更新地區整體空間環境與內涵，擬定下列目標： 

(一)打造文化創意發展核心 

在臺南縣市合併之後，文化觀光成為大臺南地區產業永續發

展的重要策略；本更新地區位於臺南地區之緣起地-安平，周邊人

文歷史與自然景觀資源豐富，具有結合歷史、文化及地方產業資

源之潛力，故擬以打造為安平地區之文化創意發展核心。 

(二)塑造「親子玩耍‧駐足拍照」新亮點 

本更新地區位於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之中心位置，區內之夕

遊出張所與鹽神白沙灘公園，現況已吸引許多人潮，未來開發將

以此為焦點，搭配本更新地區發展構想，擴展為提供遊客拍照及

親子同樂空間，塑造安平港歷史風貌園區之新亮點。 

(三)打造生活化與親民化的空間場域 

以「人在草木中，俯拾有景，俯拾有點」為地景設計概念，

並透過低強度使用、有機簇群量體座落穿梭於地景中之型式，打

造生活化與親民化之空間場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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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發展策略 

(一)創造旅行記憶 

經由更新地區之整體規劃，透過文創、休閒、在地產業相互

結合，提供多樣化、趣味化的複合式旅遊體驗，塑造安平觀光旅

遊空間新感受，提供消費者獲取不同的特殊旅遊記憶。 

(二)以公有地開發作為啟動引擎 

本更新地區內之公有土地，將是區內之啟動引擎。首先由夕

遊出張所之人潮引力吸聚人潮，再透過古堡段 2004 地號之開發，

提供如：設計旅館(Design Hotel)或水景觀光國際旅館等使用，區

隔臺南市現有及未來其它地區旅館開發之市場，提升安平地區觀

光產業環境，創造觀光商機。 

(三)營造磁鐵引力地區 

透過古堡段 2004 地號公有地之開發，與其東側夕遊出張所之

鹽產業文化為區內發展主軸，導入文化創意產業，同時透過人行

與自行車動線整合周邊觀光旅遊資源，營造更新地區成為磁力吸

引點，做為安平觀光旅遊再掀高峰的起點。 

(四)公園化整體規劃 

將更新地區視為一座大型公園，除區內核心之公有地開發建

築量體外，餘以低強度使用取代單一大量體式的商場開發模式，

並以低建蔽率、集中留設開放空間方式，呼應歷史水景公園景觀

資源，塑造優質視覺感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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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伍、實質再發展 

一、土地使用構想 

依據本案發展目標、考量未來活動特性、配合現行都市計畫特

文二之機能定義，規劃各土地活動機能空間如下： 

(一)藝文創意研發空間 

配合都市計畫特文二使用分區所賦予之機能，配置 2 處藝文

創意研發空間，提供在地藝文駐站、提昇技術研發與培育創意文

化基地，並提供文創商店、藝文展演、展示空間、輕食咖啡商店

等活動空間，型塑多樣化的文創場域。 

為增加更新地區場域特色、營造整體空間意象，引進因應當

地環境特色設計的連鎖企業、目前南部地區尚未引進之特色店家

或主題商店，藉以創造消費話題性，做為消費市場區隔，降低同

類競爭。 

(二)藝文廣場空間 

配合特文二使用分區之機能定位，於基地東北側洲平路與王

城路轉角處設置入口藝文廣場空間，提供街頭藝人及假日藝文市

集等活動聚集點。 

(三)古蹟庭園 

結合夕遊出張所及鹽神白沙灘公園，並透過集中留設開放空

間之設計手法，營造大面積綠地遊憩空間，型塑為安平地區之後

花園。 

(四)停車空間 

規劃 2 處停車空間，供做未來開發後引入之人潮使用之公眾

停車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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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1 土地使用構想示意圖 

二、開放空間構想 

(一)廣場式開放空間 

為營造都市景觀舒適性及轉向引導之作用，現行都市計畫已

指定本街廓 4 處廣場式開放空間；另為整體規劃之視覺引導、入

口意象及遊客聚集場所等考量，本計畫於東南隅之王城路口新增

規範 1 處廣場式開放空間。 

(二)帶狀開放空間 

現行都市計畫都市設計已規範鄰接洲平路之土地應留設 5 公

尺開放空間，鄰接安平歷史水景公園及夕遊出張所之土地應留設

10 公尺開放空間。另為確保水岸視覺景觀與古蹟保存區之通透

性，本計畫新增規範留設兩條南北向 8 公尺通道。 

帶狀開放空間應予以綠化並配置適宜之街道傢俱，臨歷史水

景公園側之帶狀開放空間部分則應採親水護岸設計，營造親水意

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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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視覺走廊開放空間 

依現行都市計畫都市設計規範，為保留水岸、安平古堡及安

平夕照等視景軸線聚集效果，指定夕遊出張所南側留設視覺走廊

位置。 

三、交通及人行動線構想 

(一)車行動線 

依據現行都市計畫之道路規劃，未來本案將以基地北側之洲

平路為主要車行出入動線。 

(二)人行動線 

為增進水岸活動之親水性與利用性，於本案新增規範留設之

兩條南北向 8 公尺通道及鄰安平歷史水景公園介面，均規劃為人

行徒步區域，除公務車輛通行外，禁止其他各類車輛進入，以塑

造友善的人行空間。 

(三)自行車動線 

沿基地四周規劃自行車動線，並與安平自行車道相互連接，

提供安平輕旅行動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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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5-2 開放空間構想示意圖 

 

 

圖 5-3 交通動線構想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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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陸、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

更新單元為實施都市更新事業的基礎，為達前述實質再發展構想，本

更新地區內之都市更新單元，除依都市更新條例相關規定及臺南市都市更新

單元劃定基準辦理外，基於本更新地區特性，另應遵循以下兩點更新單元劃

設基準： 

一、更新單元劃設面積，最小不得低於 10,000 平方公尺。 

二、更新單元應臨接已開闢 15 公尺以上之計畫道路，且其面寬應達

15 公尺以上。 

 
 
 

柒、其他表明事項 

一、「整體規劃、分期開發」作業規定 

依據現行都市計畫，本更新地區指定為「整體街廓規劃、分期

開發」街廓，第一期開發計畫應併同整體規劃、分期內容及必要

之分區容積配置規劃，經本市都委會審議通過並備案後，方可據

以申請建築執照。後續分期開發計畫應依整體規劃內容辦理。 

後續對於整體規劃、分期內容及分區容積配置規劃若有調整修

正必要時，可併同後續分期開發計畫提出，其審議核可程序同前。 

二、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規範 

本更新地區內之建築基地，均應辦理都市設計審查，得由都市

更新委員會及都市設計委員會聯席審議，審議通過後，始得申請

相關執照或進行施工。 



 

 

 
 
 
 
 
 
 
 

附件一  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1 月 18 日營署更字第

1022923354 號函 











 

 

 
 
 
 
 
 
 
 

附件二 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 103 年 9 月

10 日台財產接字第 10330010320 號函 





 

 

 
 
 
 
 
 
 
 

附件三  臺南市政府 104年 1月 26日府都更字第 1040044989
號函 

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件四 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南辦事處 103年 12月
18 日台財產南南一字第 10312022910 號函 







 

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  

附件五 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 104 年 2 月 5 日第 38 次會議

紀錄 










